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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政规〔2024〕3 号

尤溪县人民政府关于
印发《尤溪县县级预备费使用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部门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尤溪县县级预备费使用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尤溪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8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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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溪县县级预备费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预算管理，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县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县级预备费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等法

律法规设置，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

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。

第三条 县级预备费由县财政局在编制当年预算时，按照县

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，经县委、县

政府审定后报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执行。

第四条 县级预备费的使用范围包括：

（一）自然灾害救灾

1.抢险救灾支出；

2.灾民生活救济支出；

3.其他与自然灾害救灾的有关支出；

（二）不可预见费

1.突发性事件开支；

2.突发公共安全性事件开支；

3.县委、县政府临时决定事项及项目开支；

4.安排预算时难以预见的政策性增加支出；

5.安排预算时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；

第五条 预备费使用原则

(一)总额控制原则：严格控制预备费的使用。原则上控制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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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半年使用，全年不突破预备费总额。

(二)勤俭节约原则：年初批复的部门预算之外追加的预备费，

预算单位必须本着精打细算、勤俭节约的原则申请、审批、使用。

(三)专款专用原则：预备费必须按照批准的项目使用，不得

挪作他用。

第六条 预备费动用程序：各部门、单位在年初预算之外，

凡要求县财政增加安排的各项支出，可向县财政提出要求新增财

政预算支出安排的申请。县财政对其申请进行审核，符合本方案

第四条规定的使用范围，需要用预备费安排的，按相关程序办理。

第七条 动用预备费安排的支出项目，按项目的实际支出用

途，列入相应预算支出科目。

第八条 县财政局向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本级决

算草案时，应当按规定报送本级预备费使用情况。

第九条 通过动用预备费安排的预算支出，须严格按批准用

途使用，县财政、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对资金的监督与检查，发现

挤占、挪用的，要坚决予以追缴并追究相关责任。

第十条 财政预备费年终结余，应作为预算结余资金按规定

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4年 9月 1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34

年 8 月 31 日。《尤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＜尤溪县县级预备费使

用管理暂行办法＞的通知》（尤政规〔2022〕4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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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8月 26日印发


